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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依据《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422执 586号】，2020

年 11月 16日至 2020年 11月 22日我公司根据国家有关房地产估价的规定，本着客

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对位于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19套商业房地产及 7

套住宅房地产进行了市场价值评估。 

估价目的：为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辽宁新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抚顺力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抚顺市天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确定财产处置价提供参考依据。 

估价对象：本次估价对象为位于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19 套商业房地产及 7 套

住宅房地产，证载总建筑面积为 7563.01㎡，所有权人均为抚顺市天禹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估价范围包括房屋所有权、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装修和配套设施；

但不包含估价对象室内动产及依附于估价对象的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和

权益。 

价值时点：2020年 11月 16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估价方法：比较法和收益法。 

估价结果：38,259,417元，大写金额为人民币叁仟捌佰贰拾伍万玖仟肆佰壹拾柒

元（估价结果包含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详见下页《房地产估价结果汇总表》。 

特别提示：本估价报告自提交之日即 2020年 11月 22日起在 1年内应用有效。 

特此函告。 

辽宁隆丰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房地产估价结果汇总表 

 币种：人民币     

估价结果 

估价对象 

面积(㎡) 
比较法单价 

(元/㎡) 

收益法单价

(元/㎡) 

最终评估单

价(元/㎡) 
评估总价(元)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A-3 704.51 5022 4900 4961 3,495,074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A-5 2566.96 4832 4702 4767 12,236,698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A-6 272.99 5224 5130 5177 1,413,269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13-9 202.42 5649 5641 5645 1,142,661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5-1 194.94 5501 5443 5472 1,066,712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5-2 147.51 5501 5443 5472 807,175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5-3 155.18 5501 5443 5472 849,145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5-4 189.38 5501 5443 5472 1,036,287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5-5 147.51 5501 5443 5472 807,175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5-6 194.94 5501 5443 5472 1,066,712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2 210.13 5376 5287 5332 1,120,413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3 224.68 5376 5287 5332 1,197,994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4 228.48 5376 5287 5332 1,218,255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5 222.16 5376 5287 5332 1,184,557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6 296.1 5376 5287 5332 1,578,805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9-1 206.68 5376 5287 5332 1,102,018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9-2 213.89 5376 5287 5332 1,140,461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9-3 196.08 5376 5287 5332 1,045,499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9-6 196.08 5376 5287 5332 1,045,499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20-4-101 69.27 4956 4962 4959 343,510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7-2-1101 94.92 4588 4593 4591 435,778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2-901 103.21 4896 4898 4897 505,419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2-902 104.91 4896 4898 4897 513,744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9-1-1202 140.58 4500 4466 4483 630,220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10-1-401 139.75 4625 4529 4577 639,636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10-2-502 139.75 4583 4529 4556 636,701  

合计 7563.01    38,259,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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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1.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

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3.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

没有偏见。 

4.注册 房地产 估价 师是按 照 中华 人民 共和国 《房地 产估 价规范》

(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的规定进行估价

工作，撰写估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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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估价报告的一般假设 

1.本次估价是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用途继续使用为假设前提。 

2.本次估价假设在价值时点时的房地产市场状况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即假设估价对象产权明晰，手续齐全，在公开市场上自由转让，交易双方都具有完全

市场信息，对交易对象有必要的专业知识。 

3.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可享有合理占用的公共配套设施和水、电、气、道路交

通、土地使用的权益。 

4.估价委托人为本次估价提供了估价对象的《房屋所有权证》等相关文件，本次

估价假设权属完整且无产权纠纷，估价对象能够正常上市交易。 

5.估价委托人为本次估价提供了《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等资料，我公司已对这

些资料进行了查验；在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情况下，假定

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和完整。 

6.我们已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

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

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假设其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7.在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未提供有关估价对象拖欠税费的相关资料，本次以产

权人若有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应缴而未缴税费，应按照规定缴纳为假设前提进行估

价。 

8.本次估价价值时点设定为实地查勘完成之日，本次估价假定人民法院拍卖（或

变卖）财产之日的估价对象状况和房地产市场状况与实地查勘完成之日的状况相同。 

二、未定事项假设 

在本次估价中，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1、据部分《不动产登记证明》记载及申请执行人介绍，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

已设定抵押登记，本次估价未考虑上述因素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 

2、现场查勘时，估价对象中大部分估价对象因没有钥匙未能进入室内勘察，部

分可进入的估价对象已进行了装修；本次估价依据估价委托人要求估价对象室内装修

状况均设定为清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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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据当事人介绍，个别估价对象已出租使用；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委托人要求不

考虑租赁权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在本次估价中，无不相一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1、实地查勘时，估价对象所在楼栋均未见蓝牌地址标识；估价对象的具体位置

以估价委托人现场确认为准，如与实际不符，需重新评估。 

2、本次估价对象大部分未能进入室内勘察，估价对象位置、格局、把山等状况

以被执行人代表介绍为准，如与实际不符，需重新评估。 

六、本估价报告使用的限制条件 

1.本估价报告仅为估价委托人确定估价对象在本次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提供参

考，不可用作其他目的。 

2.本次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该价值包括房屋所有权价值和国有土地

使用权价值，未考虑未来国家宏观政策、市场供求关系、市场结构的变化和遇有自然

力、不可抗力等因素对估价对象价值的影响。估价结果也没考虑未来处置风险。 

3.本次评估为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未考虑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律师

费等财产处置费用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4.因财产拍卖（或变卖）日期与价值时点不一致，估价对象状况或房地产市场状

况的变化会对估价结果产生影响；在估价结果有效期内，估价对象状况或房地产市场

发生明显变化的，估价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整。 

5.本估价报告自出具之日 2020 年 11 月 22 日开始有效期为一年，超过期限本估

价报告失效。 

6.估价师执行估价业务的目的是对估价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并不

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等于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

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处置成交价的保证。 

7.当事人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 

8.本估价报告专为估价委托人使用，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估价委托人不得把本

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估价委托人或估价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

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报告，违反该规定使用估价报告的，房地产

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法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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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名称：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承办人：王慧哲 

联系人：李法官 

联系电话：18624139317 

二、估价机构 

名称：辽宁隆丰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颖 

办公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 26甲 2号 

证书编号：建房估证字[2012]080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65226964120192 

备案等级：一级 

证书有效期限：2018 年 7月 13日至 2021年 7月 12日 

联系电话：024-86851817   86843345 

三、估价目的 

依据《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422 执 586 号】，为新

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辽宁新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抚顺力通通信工

程有限公司、抚顺市天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确定财产处置价提

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位于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19套商业房地产及 7套住宅房地产，

估价范围包括房屋所有权、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室内装修和配套设施；但不包含

估价对象室内动产及依附于估价对象的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和权益。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2020年 11月 16日，估价委托人、申请执行人代表、被执行人代表会同估价人员

共同进行了实地查勘。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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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估价对象区位状况 

估价对象为位于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19 套商业及 7 套住宅房地产。估价对象

所在小区，南临浑河北路，北临金地家园，西临日红街。周围有皇家经典花园、河畔

花园、金地家园、晨熙家园等住宅小区，地理位置较好。估价对象周围路网较发达，

有浑河北路、日红街、清河路、兴隆街等主次干道在其附近经过，道路通达程度较好；

附近有 1 路、3 路公交线路经过，另外有出租车等交通工具连接市内和附近地区，内

外交通便捷程度较好。附近有清原体育馆、天桥逸夫小学、清原第一初级中学、清原

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等公共配套设施；周围市政配套设施已达“七通”，即通电、通

讯、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暖、通燃气，基本生活设施条件完善；区域空气污染

和噪音污染处于清原的中等水平，绿化地覆盖度处于清原平均水平。 

2.估价对象实物状况 

本次估价对象为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19 套商业及 7 套住宅房地产。现场查勘

时，估价对象中大部分估价对象因没有钥匙未能进入室内勘察，部分可进入的估价对

象已进行了装修；本次估价依据估价委托人要求估价对象室内装修状况均设定为清水

状态。 

商业房地产：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2至 8-6及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9-1至

9-3、9-6均为歆海湖畔二期南侧 1-2层商业房地产，南临浑河北路；清原镇榆树街歆

海湖畔 5-1至 5-6均为歆海湖畔二期北侧 1-2层商业房地产，北临兴隆路；清原镇榆

树街歆海湖畔 A-3为歆海湖畔二期南侧 1-3层商业房地产，南临浑河北路；清原镇榆

树街歆海湖畔 A-5、A-6 为歆海湖畔二期北侧 1-3 层商业房地产，北临兴隆路；清原

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13-9 为歆海湖畔一期南侧 1-2 层商业房地产；均为钢混结构。估

价对象室内装修状况均设定为清水状态，室内有水、暖、电配套设施。 

住宅房地产：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20-4-101 为歆海湖畔一期内 20#楼 4单元内

的一套住宅，位于 1 层，总层数为 6 层，不临街，不把山；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7-2-1101为歆海湖畔二期内 7#楼的一套住宅，位于 2单元，11层，总层数为 17层，

临街，不把山；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2-901及 8-2-902为歆海湖畔二期内 8#楼的

两套住宅，位于 2单元，9层，总层数为 11层，临街，不把山；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

畔 9-1-1202 为歆海湖畔二期内 9#楼的一套住宅，位于 1 单元，12 层，总层数为 17

层，临街，不把山；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10-1-401为歆海湖畔二期内 10#楼的一套

住宅，位于 1 单元，4 层，总层数为 11 层，临街，把东山；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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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02为歆海湖畔二期内 10#楼的一套住宅，位于 2单元，5层，总层数为 11层，

临街，把西山；均为钢混结构，南北朝向。估价对象室内装修状况均设定为清水状态，

室内有水、暖、电配套设施。详细情况如下： 

3.估价对象权属状况 

根据《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记载：所有权人均为抚顺市天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序号 房屋座落 面积 规划用途 楼层 装修 配套 

1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A-3 704.51 商业 1-3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2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A-5 2566.96 商业 1-3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3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A-6 272.99 商业 1-3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4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13-9 202.42 商业 1-2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5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5-1 194.94 商业 1-2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6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5-2 147.51 商业 1-2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7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5-3 155.18 商业 1-2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8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5-4 189.38 商业 1-2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9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5-5 147.51 商业 1-2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10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5-6 194.94 商业 1-2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11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2 210.13 商业 1-2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12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3 224.68 商业 1-2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13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4 228.48 商业 1-2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14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5 222.16 商业 1-2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15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6 296.1 商业 1-2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16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9-1 206.68 商业 1-2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17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9-2 213.89 商业 1-2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18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9-3 196.08 商业 1-2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19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9-6 196.08 商业 1-2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20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20-4-101 69.27 住宅 1 层/6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21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7-2-1101 94.92 住宅 11层/17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22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2-901 103.21 住宅 9 层/11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23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2-902 104.91 住宅 9 层/11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24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9-1-1202 140.58 住宅 12层/17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25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10-1-401 139.75 住宅 4 层/11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26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10-2-502 139.75 住宅 5 层/11 层 室内设定清水 水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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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均为钢混结构。详细情况如下： 

序号 房屋座落 房屋所有权证号 面积 规划用途 
所在层/

总层 

丘

号 

幢

号 
房号 

1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A-3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93359 号 
704.51 商业 1-3/3 (1) 1 3 

2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A-5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93361 号 
2566.96 商业 1-3/3 (1) 1 5 

3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A-6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93362 号 
272.99 商业 1-3/3 (1) 1 6 

4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13-9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66725 号 
202.42 商业 1-2/11 1 1 9 

5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5-1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95636 号 
194.94 商业 1-2/11 1 25 1 

6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5-2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95635 号 
147.51 商业 1-2/11 1 25 2 

7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5-3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95633 号 
155.18 商业 1-2/11 1 25 3 

8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5-4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95626 号 
189.38 商业 1-2/11 1 25 4 

9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5-5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95617 号 
147.51 商业 1-2/11 1 25 5 

10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5-6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95637 号 
194.94 商业 1-2/11 1 25 6 

11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8-2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95797 号 
210.13 商业 1-2/11 (1) 19 2 

12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8-3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95796 号 
224.68 商业 1-2/11 (1) 19 3 

13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8-4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95798 号 
228.48 商业 1-2/11 (1) 19 4 

14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8-5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95799 号 
222.16 商业 1-2/11 (1) 19 5 

15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8-6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95651 号 
296.10 商业 1-2/11 (1) 19 6 

16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9-1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87244 号 
206.68 商业 1-2/17 (1) 18 1 

17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9-2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87241 号 
213.89 商业 1-2/17 (1) 18 2 

18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9-3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87239 号 
196.08 商业 1-2/17 (1) 18 3 

19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9-6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87228 号 
196.08 商业 1-2/17 (1) 18 6 

20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20-4-101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66680 号 
69.27 住宅 1/6 1 5 4-101 

21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7-2-1101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87202 号 
94.92 住宅 11/17 (1) 20 2-1101 

22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8-2-901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95668 号 
103.21 住宅 9/11 (1) 19 2-901 

23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8-2-902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95666 号 
104.91 住宅 9/11 (1) 19 2-902 

24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9-1-1202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95961 号 
140.58 住宅 12/17 (1) 18 1-1202 

25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10-1-401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95988 号 
139.75 住宅 4/11 (1) 17 1-401 

26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

湖畔 10-2-502 

清原县房权证清字

第 095996 号 
139.75 住宅 5/11 (1) 17 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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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部分《不动产登记证明》记载及申请执行人介绍：估价对象均设定抵押权，但

详细他项权利状况应以不动产相关部门档案记载为准。 

五、价值类型 

本次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

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六、价值时点 

2020年 11月 16日，即为实地查勘日期。 

本次估价价值时点依据本次估价目的确定，并经估价委托人确认。 

七、估价原则 

本报告在估价分析中遵守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价值时点原则、替

代原则、最高最佳利用原则等技术原则。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地评估

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2.合法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3.价值时点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

价格的原则。 

4.替代原则：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

偏差在合理范围内的原则。 

5.最高最佳利用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

价格的原则。最高最佳利用，房地产在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财务上可行并使价

值最大的合理、可能的利用，包括最佳的用途、规模、档次等。 

八、估价依据 

1.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

号)[2019年 8月 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发布，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 年 3月 16日通过，自 2007 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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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991 年 4 月 9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通过,2017年 6月 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第三次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6号)[2016年 7月 2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16年 12月 1日起施行]； 

5.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2007年 9 月 1日)； 

6.《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法办[2018]273 号）（2018年 12月 10日）；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2018]15号）（2018年 9月 1日起施行）； 

8.其他与评估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等。 

2.估价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 月 1 日起

执行]； 

(2)《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4年 2月 1日实施]。 

3.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1)《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422执 586号】； 

(2)《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登记证明》复印件； 

(3)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其他资料。 

4.房地产估价机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掌握和搜集估价所需资料 

(1)房地产估价师调查收集的与估价对象处于同一供需圈内的房地产开发、销售、

租赁等方面资料； 

(2)估价机构调查和掌握的有关资料以及估价人员实地查勘所获取的资料。 

九、估价方法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

成本法、假设开发法。本次评估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 

1.比较法 

比较法，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期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的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2.收益法 

收益法，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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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3.估价结果的确定 

本次估价采用了比较法、收益法两种方法分别从不同角度测算的房地产市场价

值，测算结果相差不大；经综合分析，本次取两种方法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其最终的估

价结果。 

十、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评估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遵循估价原则，采用适宜的估价方法，

在考虑影响房地产价格因素的基础上，经测算确定估价对象的估价结果总价为

38,259,417元，大写金额为人民币叁仟捌佰贰拾伍万玖仟肆佰壹拾柒元（估价结果包

含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详见下表： 

房地产估价结果汇总表 

 币种：人民币     

估价结果 

估价对象 

面积(㎡) 
比较法单价 

(元/㎡) 

收益法单价

(元/㎡) 

最终评估单

价(元/㎡) 
评估总价(元)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A-3 704.51 5022 4900 4961 3,495,074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A-5 2566.96 4832 4702 4767 12,236,698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A-6 272.99 5224 5130 5177 1,413,269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13-9 202.42 5649 5641 5645 1,142,661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5-1 194.94 5501 5443 5472 1,066,712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5-2 147.51 5501 5443 5472 807,175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5-3 155.18 5501 5443 5472 849,145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5-4 189.38 5501 5443 5472 1,036,287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5-5 147.51 5501 5443 5472 807,175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5-6 194.94 5501 5443 5472 1,066,712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2 210.13 5376 5287 5332 1,120,413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3 224.68 5376 5287 5332 1,197,994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4 228.48 5376 5287 5332 1,218,255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5 222.16 5376 5287 5332 1,184,557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6 296.1 5376 5287 5332 1,578,805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9-1 206.68 5376 5287 5332 1,102,018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9-2 213.89 5376 5287 5332 1,140,461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9-3 196.08 5376 5287 5332 1,045,499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9-6 196.08 5376 5287 5332 1,045,499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20-4-101 69.27 4956 4962 4959 34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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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 

估价对象 

面积(㎡) 
比较法单价 

(元/㎡) 

收益法单价

(元/㎡) 

最终评估单

价(元/㎡) 
评估总价(元)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7-2-1101 94.92 4588 4593 4591 435,778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2-901 103.21 4896 4898 4897 505,419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8-2-902 104.91 4896 4898 4897 513,744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9-1-1202 140.58 4500 4466 4483 630,220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10-1-401 139.75 4625 4529 4577 639,636  

清原镇榆树街歆海湖畔 10-2-502 139.75 4583 4529 4556 636,701  

合计 7563.01    38,259,417  

 

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参加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日期 盖章 

董云燕 2120100039  

 
 

2020年 11月 22日 

 杨  露 2120070110  

 

 

2020年 11月 22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实地查勘期为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估价工作自受理估价委托之日起至估价报告出具之日止，即 2020年 11月 16日 

2020年 1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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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辽 0422执 586号】复印件 

二、估价对象位置图 

三、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四、《房屋所有权证》、部分《不动产登记证明》复印件 

五、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和备案证书复印件 

六、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估价资格证书复印件 


